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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於二零

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

（「該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獲得通過。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雅柏勤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監票員，負責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處理點票事宜。 
 
本公司全體董事（「董事」）均已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該等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附註1) 

票數 (%) (附註1)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

核數師之報告。 
 

1,262,750,980  
(99.97%) 

411,656 
(0.03%) 

2. 宣布派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1,263,119,069  
(99.99%) 

43,567  
(0.01%) 

3. 
 

(a) 重選郭孔華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211,255,028 
(95.89%) 

 

51,907,608  
(4.11%) 

 
(b) 重選區慶麟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258,200,986  
(99.61%) 

 

4,961,650 
(0.39%) 

 
(c) 重選黃汝璞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194,202,759  

(94.54%) 
 

68,959,877  
(5.4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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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附註1) 
票數 (%) (附註1) 

贊成 反對 
3. (d) 重選張亮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258,299,317  
(99.61%) 

4,863,319 
(0.39%) 

(e)  重選鄭君諾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252,461,722  
(99.15%) 

10,700,914  
(0.85%) 

4. 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 1,263,119,069  
(99.99%) 

 

43,567  
(0.01%) 

 
5. 重新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

核數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255,332,056  
(99.38%) 

 

7,831,080  
(0.62%) 

 

6. A. 一般授權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

額外本公司股份，惟不可超過於本決議

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本公司股份

數目之20%。 
 

1,012,348,090  
(80.13%) 

 

250,962,546  
(19.87%) 

 

 B. 一般授權董事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股

份，惟不可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之10%。 
 

1,261,522,490  
(99.86%) 

 

1,788,646  
(0.14%) 

 

 C. 待上文第6B項之決議案獲正式通過後，

擴大配發股份之一般授權，即在20%一

般授權中加入購回本公司股份總額。 
 

1,014,896,971  
(80.34%) 

 

248,412,665 
(19.66%) 

 

特別決議案 (附註1) 
票數 (%) (附註1) 

贊成 反對 
7. 批准並採納經修訂及重述公司細則為本公司

公司細則以取代及摒除現有公司細則。 
 

1,255,890,978  
(99.42%) 

 

7,271,655  
(0.58%) 

 

 
附註： 
 
(1) 有關決議案第6A、6B、6C及7項的全文，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之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上述票數及票數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親身或

委派代表投票表決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 
 

(2) 於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451,305,728股，亦即賦予持有人

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就該等決議案投票表決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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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並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投票表決贊成該等決議案。 
 

(4) 概無任何本公司股東根據上巿規則規定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對該等決議案放棄投票。 
 

(5) 概無任何本公司股東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之本公司通函內表明其會在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該等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鄭慧善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董事為： 
 
執行董事： 郭孔華先生及區慶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汝璞女士，JP、許震宇先生、張亮先生及鄭君諾先生 
 
 


